
第一讲  尝试破冰：改革开放的酝酿起步

一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试点开始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在农村改革的带动下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，这些

领域的改革主要包括：

第一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。针对原有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、企业缺

乏活力等弊病，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入手。1978 年 10 月开始在四川省六

个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。1979 年 7 月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

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》《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》《关于提高国营工

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》《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

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》等五个文件，要求各地区、各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试点。试

点企业有很多经营管理自主权，享有利润留成权，依据各行业平均利润水平和增产增收难

易程度，分三个等次（盈利高的石油等 3 个部门、盈利中等的冶金等 11 个部门和盈利低等

的煤炭等 5 个部门），对其增长利润实行 5%、10%和 15%三个档次的利润留成，平均利润

留成率在 10%左右。到 10 月，全国已经有 1200 多个工业企业开始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

利润留成的制度，1980 年试点企业扩大到 6600 多个。一般试点企业的产量、产值、上缴

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的水平，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。

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基础上，1981 年 10 月 29 日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、国

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《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；11 月 11 日，国务

院批转《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，要求通过实行工业生产经

济责任制，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效益联系起来，用最小的人力

物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，并确定在分配上实行“利润留成”“盈亏包干”“以税代

利、自负盈亏”等原则。1982 年 11 月，国务院又批转《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

几个问题的报告》，随后各地普遍推行了经济责任制。工业经济责任制包括两个部分：一

是扩大企业自主权，明确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，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上实行经济责

任制；一是在企业内部实行层层落实到人的经济责任制。到 1982 年底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

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占 80%，商业企业占 35%。

第二，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。1981 年 7 月 7 日，国务院作出了《关于城镇非农业个

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》，指出发展城镇个体经济“对于发展生产，活跃市场，满足人民

生活的需要，扩大就业，都有着重大意义”。到 1980 年底，从事个体商业的已达 40万人。

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，不仅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城市人口中应就业而未就业问题，而

且推动中国所有制结构在改革中进一步改善，并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体，集体、个体

私营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局面。

第三，改革流通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。流通体制改革主要是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品种、

发展多种经济形式、采用多种购销方式、开辟多条流通渠道，建立城乡互相开放的流通体



制。这进一步加快了城乡商品流转，除国有商业主渠道外，集体和个体商业有很大发展。

生产自销、贸易货栈、联营商店、小商品批发市场、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多种经营形式相继

出现，城乡农贸市场得到很大发展，不仅促进了生产，也大大便利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

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从“利改税”开始。1979 年在全国 18 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 456户

工交企业中进行了“利改税”的试点。8 月 28 日，国务院又决定试行“拨改贷”的办法。

第四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。1981 年 7 月 31 日，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办

《关于在湖北省沙市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报告》，决定从当年 10 月起在沙市开

始进行经济管理、经济联合体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流通体制、计划管理体制、财政税

收体制、物价体制、劳动工资体制、信贷体制、物资分配体制等十个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

湖北省沙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，只用一年多时间改革就取得初步

成效。”1982 年 3 月，国务院又确定江苏省常州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，批

准了《常州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初步规划》。经过试点，常州很快成为一个工业经济效益

较好、发展速度较快的先进城市，在改革方面走在全国中等城市的前列。实践证明，搞好

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具有重要意义，对于打破条块、城乡分割，形成合理的经济组织结构，

促进科技进步；对于搞活企业、搞活流通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，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二、兴办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突破口

建立“出口特区”是创建“经济特区”的起点。1979 年 1 月 6 日，广东省和交通部联

合向国务院报送《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》，《报告》表示根

据中央“立足港澳，依靠国内，面向海外，多种经营，工商结合，买卖结合”的方针，拟

同意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，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，同时利用

国外的资金、先进技术和原材料，把两者充分结合起来。

这份报告当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。1979 年 1 月 31 日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、谷牧等

听取了交通部和香港招商局的相关汇报。李先念赞成他们的设想，指出现在就是要把香港

和内地的优势结合起来，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。李先念同意在宝安县南头半岛尖上划出

一块 2 平方公里的地段，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。2 月 2 日，谷牧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商议

落实。谷牧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“广东、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”的意见。指出：在蛇口设

厂经济上要享受香港的待遇，进出自由。会议一致同意在蛇口办工业区。7 月 20 日，响起

开山第一炮，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——蛇口工业区正式诞生。

在此之前，中共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已经积极进行扩大对外开放、发展经济的探索。

1978 年 10 月 23 日，广东省向国务院提出，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工农业相结合的

出口商品生产基地，并建议将宝安、珠海两县改为地级市。在当年冬中央工作会议上，广

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：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

华侨资金，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，购进电力，进口部分饲料。凡是来料加工、

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，授权广东决断处理。福建也提出，要利用侨乡优势，吸收外



资、侨资，放手大搞出口贸易，为发展福建经济创出一条路子，并建议开放福州、厦门等

港口。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意见和建议。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，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

济建设问题。会议期间，邓小平对习仲勋、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、澳门的深圳、珠海

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，并说：“还是叫特区好，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

嘛!中央没有钱，可以给些政策，你们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会后，中共中央、国

务院责成广东、福建两省，就关于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试办四个“出口特区”问题

进一步组织论证，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。6 月上旬，广东、福建两省先后向中央

报告，提出设立特区，“特区内允许华侨、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，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

投资设厂，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业”。

1979 年 9 月，谷牧再次前往广东。要求广东先行一步，把出口特区搞成样板。强调要

有点孙悟空的精神，步子要更大一些。1980 年 5 月 16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 1980 年

3 月广东、福建两省会议《纪要》。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、珠海市、汕头市和福建省的

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试办“经济特区”。明确指出：在特区内，在维护中国主权、执行

中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，实行经济开放政策，吸引侨商、外商投资办厂，或同他们合办企

业，引进先进技术，发展对外贸易。为了给“经济特区”的举办提供法律依据并指导与规

范人们的行动，1980 年 8 月，叶剑英主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，听取有关部

门负责人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广东、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关于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

的说明。会议审议、批准了这个条例，作出了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

决定。至此，“经济特区”通过国家立法正式诞生，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很快进入有序运

作的轨道。

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项创造性实践，不仅打开了中国吸收外资的局面，

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，而且也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了

有益探索和尝试，对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

小结：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人心思变、中国必变，已是沛然莫之能御之历史大势。真理

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思想“坚冰”，经过国务院务虚会、中央工作会议等的持续酝酿，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，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。

随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，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的步伐，大潮涌起的改革开放给沉寂多

年的中国社会带来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。


